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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门诊评估工具 (简体中文版 version 1.1) 

使用手册 
 

1. 目的 

1.1 本工具可以用于评估及改善戒烟门诊服务质量，或建立新的戒烟门诊/服务的工具，

本工具可以用于自我评估或评估其他机构。 

1.2 本工具专为与医院或社区保健中心有关的戒烟门诊/服务而设。它亦可以用于评估

及改善戒烟热线，或有戒烟政策或服务以帮助吸烟者戒烟的任何临床实践门诊。 

 

2. 内容解说 

2.1 这评估工具有四个部分共 33个项目，请勾选戒烟门诊/服务符合的项目，然后将每

个勾选项目的括号“（）”中的分数相加。部分项目可能提供几个答案选项。请仅

选择一个最合适的选项，并将相应的括号“（）”中的分数相加。某些项目可能不

适合一些独立的戒烟门诊/服务。如果发现某些项目是不适用的，请在边缘的空位

上注明。 “门诊”是指针对戒烟的专门门诊或任何帮助吸烟者戒烟的服务，如戒

烟热线或网上的戒烟服务。 

2.2 第一部分，机构评估侧重于戒烟门诊/服务的人力，设备，技术和运作系统，共有

11项，最高分为 17分。 

第二部分，环境评估侧重于戒烟门诊/服务所附属的机构环境，该组织可以是医院

或社区医疗中心或政府的卫生或相关部门，共有 10个项目，最高分为 14分。 

第三部分，过程评估侧重于戒烟服务的发展和实施程序。此部分评估戒烟门诊/服

务是否符合预期，并达到最低目标，过程评估共有 10个项目，最高分为 28分。 

第四部分，结果评估侧重于戒烟率和减烟率，两者皆有需要，而前者比后者较为

重要。结果评估共有 2个项目，最高分为 11分。 

 

 

第一部分—机构评估：戒烟门诊所具备的人力资源、设备、技术和体制 

1.1.戒烟门诊有政府和医疗机构相关部门的备案。 

解说：戒烟门诊/服务通常会收到政府或所附属的医疗机构的正式信件，备忘录或其他文

件，以启动或批准成立门诊/服务。如果该门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管理团体的批准文

件也可以。 

 

1.2. 戒烟门诊有年度预算。 

解说：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通常有或应该有一笔经费来维持戒烟门诊/服务的运作。该经

费的财务文件须列出了在特定的未来时间（如一年）内的预计成本（如薪酬，设备等）。

经费的财务文件应有一个总金额， 而财务文件所限定的时段应包括当时时间在内。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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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的经费属于过去之财政年度以及过去几个月内已没有经费或资金，或者在未来几个月

内没有新经费来源，就会被视为没有经费。 

 

1.3. 戒烟门诊有指定的主管领导或者承办负责人。 

解说：戒烟门诊/服务通常具有或应该由专责的人员负责门诊/服务的运作。他/她可能是预

算/资金的持有人。 

 

1.4. 戒烟门诊有指定的执行科室（例如呼吸科、心内科等）。 

解说：对于许多有不同部门的医院和社区医疗保健中心，戒烟门诊/服务都是由医院或社

区医疗中心的指定部门（如呼吸科，心脏科等）负责运作。指定部门的医生也会为戒烟门

诊提供服务。多于一个负责部门也可以。如果门诊/服务是独立的，该项目将不适用。 

 

1.5. 戒烟门诊有指定的医护人员提供戒烟服务。 

解说：戒烟门诊/服务通常有或应该有一名（或多于一名）指定的医护人员向吸烟者提供

戒烟服务。指定的工作人员可以是全职或兼职，她/他可以是医生或护士。非专业人士不

计算在内。指定人员的数目必须最少为 1人。 

 

1.6. 戒烟门诊的医护人员(专职或兼职)经过戒烟专业培训（例如简单戒烟建议，辅导及其

他治疗方法）。 

解说：服务戒烟门诊/服务的医护人员（包括全职和兼职人员）曾接受过培训，或最少经

过经验丰富的人员的简短培训。 

 

1.7. 戒烟门诊有指定的专用戒烟诊室。 

解说：戒烟门诊/服务应是在指定的地方运作。该位置应在几个月内都是固定的或在固定

的建筑物内的相同部门（例如指定楼层的某一部分的门诊部），以便工作人员和戒烟者明

确知道其位置。 

 

1.8. 戒烟门诊的场所有清晰标识(例如“戒烟门诊”挂牌) 。 

解说：许多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都有或应该有清晰的指示说明戒烟门诊/服务，例如房间

号码。这样一个标示对于表明门诊的所在并且正在运作是很重要的。最少需要一个标示，

可以清楚地指引戒烟者到门诊/服务。 

 

1.9. 戒烟门诊备有生化检测设备（例如一氧化碳检测仪、可的宁或尼古丁的生化检测）。 

解说：许多戒烟门诊/服务都有一些设备（例如，一氧化碳呼气测试仪器和可的宁或尼古

丁的生化检测）进行生化验证。一氧化碳测呼气试仪器能量度呼气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可

替宁测试能量度吸烟者的唾液，尿液或血液中可的宁水平。有任何一项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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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戒烟门诊有相关医疗设备（例如血压计、体重计和听诊器）。 

解说：如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的所有门诊或部门一样，戒烟门诊/服务应该有相关的医疗

设备（如血压计，体重秤和听诊器）。有任何一项都可以。 

 

1.11. 戒烟门诊长期提供最少一種戒烟药物 (例如尼古丁补充剂或其他认可的戒烟药物)。 

解说：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的药房或门诊须经常提供戒烟药物，如尼古丁香口胶或贴剂

和/或其他认可的戒烟药。有任何一项都可以。 

 

第二部分—环境评估：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环境 

2.1. 在医疗机构内的显著位置设有清晰的标识说明戒烟门诊的接诊时间。 

解说：许多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都有（或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示来写明戒烟门诊/服

务的开放时间。最少需要一个标示，可以清楚地让戒烟者知道门诊开放时间。该讯息也可

以写在上述 1.8的标示内。 

 

2.2. 在医疗机构内的显著位置设有清晰的标识说明戒烟门诊的地点。 

解说：许多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有（或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示来写明戒烟门诊/服务

的具体位置。该讯息也可以写在上述 1.8的标示内。 

 

2.3. 在医疗机构内的显著位置设有清晰的标识说明戒烟门诊的热线电话。 

解说：许多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都有一个明确的标示写明戒烟门诊/服务的电话号码。该

讯息也可以写在上述 1.8的标示内。 

 

2.4. 在医疗机构内的导医台或分诊处布置了戒烟门诊展板。 

解说：许多医院或社区医疗保健中心在接待处或登记站都有一些展板，提供关于戒烟门

诊/服务的简介。该信息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展板，不可以写在上述 1.8的标示内。 

 

2.5. 在医疗机构内的导医台或分诊处布置了戒烟门诊宣传折页。 

解说：许多医院或社区医疗保健中心都会在接待处或登记处，提供关于戒烟门诊/服务简

介的单张或小册子。任何一种尺寸及类型的小册子也计算在内。 

 

2.6.在医疗机构的网站、微信等网络平台上有戒烟门诊信息 

解说：某些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已建立官方网站，或设有 WhatsApp，WeChat，Facebook

等社交网络帐户。这些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介绍戒烟门诊/服务。 

 

2.7.在医疗机构内的公共媒体播放戒烟门诊宣传视频和信息。 

解说：许多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透过其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内的公共传播媒体（最少一

项，例如视频，公告栏等）来介绍或宣传戒烟门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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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在医疗机构内开展控烟相关现场活动（如讲座、咨询；于过去 12个月至少有 1次）。 

解说：一些医院或社区医疗保健中心在社区（即医疗机构以外或于外展活动中），提供健

康讲座或咨询活动帮助当地居民或其他人了解吸烟的害处和戒烟的方法，或招募吸烟者戒

烟。 

 

2.9.医疗机构向全体医务人员提供戒烟专业培训 (于过去两年最少举办一次)。 

解说：一些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为所有机构内的医护人员提供戒烟培训。这种培训不是

专为戒烟门诊服务的工作人员而设，而是开放给所有员工参与（包括戒烟门诊和其他工作

人员）的培训才计算在内。 

 

2.10.医疗机构建立了戒烟门诊转诊制度（转诊：医疗机构内其他科室将吸烟者推介至本机

构戒烟门诊就诊）。 

解说：一些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有一个运作系统来识别有吸烟的病人，并将吸烟者转介

到戒烟门诊/服务。运作系统的定义是指有一份书面的政策或指引跟从。个别医生转介吸

烟者给门诊并不是一个运作系统，除非医生是依照运作指引转介吸烟者。 

 

第三部分—过程评估：戒烟门诊服务的发展及实施的过程 

3.1.戒烟门诊每月/每周至少开诊次数为（一个指定的应诊时段定义为两个或多于两个连续

小时）。(请选择以下一个最适合的选项) 

解说：许多戒烟门诊/服务指定了某些应诊时段，有些则没有。常设的戒烟门诊/服务每星

期最少应提供 1个应诊时段。 

 

3.2. 过去 12个月，戒烟门诊就诊并存档的病人人数为(请选择以下一个最适合的选项)： 

解说：戒烟门诊/服务应有记录接受服务的吸烟者的数目。 

 

3.3. 戒烟门诊备有病人首诊登记表。 

解说：许多戒烟门诊/服务通常会保留（或应该保留）关于到访和/或由门诊/服务所服务的

吸烟者的记录。记录可包括名称，性别，求助日期，身高，体重，血压，吸烟史和模式等

资料。 

 

3.4. 戒烟门诊备有病人随访登记表。 

解说：有些戒烟门诊/服务会对吸烟患者进行跟进。这些门诊/服务应保留关于接受跟进的

吸烟患者的记录。记录可包括姓名，性别，吸烟模式，戒烟意向，戒烟尝试，戒烟方法等

资料。 

 



5 / 7 
 

3.5. 戒烟门诊备有吸烟有害健康和戒烟益处的宣传资料（例如宣传小册子、宣传单等，不

少于一种形式）。 

解说：许多戒烟门诊/服务都有提供有关烟害的印刷品。该教育资讯可以是小册子，传单，

展板等。 

 

3.6. 戒烟门诊备有戒烟方法(非药物)简介（例如宣传小册子、宣传单等，不少于一种形式）

(可与 3.5一样的教材)。 

解说：许多戒烟门诊/服务都有提供有关戒烟方法（非药物）的印刷品。印刷品可以是小

册子，传单，展板等。该教育资讯也可于上述 3.5的印刷品内提供。 

 

3.7. 戒烟门诊备有戒烟药物介绍（例如宣传小册子、宣传单等，不少于一种形式）(可与

3.5和 3.6一样的教材)。 

解说：有些戒烟门诊/服务都有提供有关戒烟药物的印刷品。印刷品可以是小册子，传单，

展板等。该教育资讯也可于上述 3.5或 3.6的印刷品内提供。 

 

3.8. 戒烟门诊对病人进行随访的次数及末次随访的应答率为(请选择以下一个最适合的选

项)： 

解说：戒烟门诊/服务必须计算和记录跟进的次数和最后跟进调查的回应率。戒烟门诊/服

务应对吸烟者进行最少 1次或以上的跟进，及最后跟进调查的理想回应率达 60％或以上。 

 

3.9. 过去 12 个月，医疗机构内的各个科室向本机构的戒烟门诊转诊人数为(请选择以下一

个最适合的选项)： 

解说：一些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有一个系统来识别患者中的吸烟者，并将吸烟者转介到

戒烟门诊/服务。这些门诊/服务可能保留有关从该机构其他部门转介的吸烟者数目的记录。

无论是否有转介的系统，仅有数目记录亦可。 

 

3.10. 一氧化碳呼气检查和/或唾液可的宁检测首诊时检测率(检测率的计算方法是由接受生

化测的吸烟者人数除以所有到访戒烟门诊/服务的吸烟者总数) (请选择以下一个最适合的

选项): 

解说：戒烟门诊/服务经常对吸烟者进行一氧化碳呼气检查和/或唾液可的宁检测等的生化

检测。门诊/服务机构应计算并记录生化检测的检测率。 

 

第四部分—结果评估：吸烟病人在使用了戒烟门诊服务后的改变 

4.1. 戒烟门诊统计于末次随访的时点戒烟率（时点戒烟：末次随访时，病人自我报告过去

7 天内没有吸烟；末次随访可以是第 1、3、6 或 12 个月）请注明最后一次随访是在第

______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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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有些戒烟门诊/服务会对吸烟患者进行跟进。跟进时应询问吸烟者的吸烟模式和戒

烟方法。门诊/服务机构应计算并记录每次跟进时吸烟者的自我报告戒烟率。本项目重点

评估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最终结果指标，即是最后的跟进中吸烟者的自我报告 7天戒烟率。

请指明在基线访问后最后的跟进在何时进行。 

 

 

4.2. 于末次随访时，未戒烟者减烟率（末次随访可以是第1、3、6或12个月。减烟定义：

末次随访时的每日吸烟量降至基线每日吸烟量的50%或以下。减烟率的计算方法是由减烟

最少50%或以上的吸烟者人数除以所有到访戒烟门诊/服务的吸烟者人数。）请注明最后一

次随访是在第______月进行。 

解说：有些戒烟门诊/服务会对吸烟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时应询问吸烟者的吸烟模式和戒

烟方法。门诊/服务机构应计算并记录每次跟进时吸烟者的自我报告戒烟率。本项目重点

评估另一个最终结果指标，即是最后的跟进中吸烟者的自我报告减烟率。请指明在基线访

问后指明最后的跟进在何时进行。 

 

 

3. 如何填写戒烟门诊评估工具 

請勾選戒煙門診/服務達成的項目，然後將每個勾選項目的括號“（）”內指定的分數相加。

例如下述例子 1.1 询问戒烟门诊的成立有没有政府部门或医疗机构的书面批覆文件。如果

贵单位的戒烟门诊的成立有政府部门或医疗机构的书面批覆文件，您勾划此项目并得到 1

分。 

 

例子 1.1 

⃝ (1 分) 1.1. 戒烟门诊的成立有政府部门或医疗机构的书面批复文件。 

 

部分项目会提供几个答案选项。请仅选择一个最合适的选项，并将相应括号“（）”内指定

的点数相加。例如下述例子 3.1询问戒烟门诊每月/每周至少开诊次数，给了 5个选项，从

“每月少于 1 次/每年少于 12 次”到“每周 2 次或以上”。请在这 5 个选项里只勾划一项。如

果贵单位选择“每月 2-3次，但少于每周 1次”，那么这个项目将获得 2分。 

 

例子 3.1 

3.1. 戒烟门诊每月/每周至少开诊次数为（一个指定的应诊时段定义为两个或多于两个连

续小时）(请选择以下一个最适合的选项) 

⃝ (0 分) 1. 每月少于 1次/每年少于 12次 

⃝ (1 分) 2. 每月 1次 

⃝ (2 分) 3. 每月 2至 3次，但少于每週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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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 4. 每週 1次 

⃝ (5 分) 5. 5. 每週 2次或以上 

 

 

 

4. 评估工具计分方法 

本评估工具的最高分是 70 分。如果您希望了解戒烟门诊/服务的分数百分比（即是满分为

100分，而不是 70分），请将您的总分数除以 70分。如发现某些问题是不适用的，无论什

么原因，也可以减去那些不适用的项目之后（70 - 减去项目的分数），再计算总分的百分

比。 

 

5. 知识产权 

本评估工具的知识产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本工具是由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研究开发。 


